
辉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补贴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按照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总体要求，将我县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按照“谁征地、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先保后征、应保尽保。
第二条 被征地农民是指本办法实施后，因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失地，且在征地时（以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日期为准）具有本县户籍并享有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符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的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三条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县政府给予一次性缴费补贴(以下简称“政府缴费补贴”)。

（一）标准。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按本办法享受政府缴费补贴政策。政府缴费补贴资金每人每年1000元，补贴15年，共计15000元，一次性拨付到位。政府缴费补贴只能享受一次，再次或多次发生征地的不重复享受。

（二）资金筹集。被征地农民政府缴费补贴资金由县政府负责筹集，计入征地成本。公用事业等实行划拨供地的，由县政府承担。

（三）资金落实。政府补贴资金转入社会保险经办部门指定的基金收入专户。

1. 被征地农民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需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

2、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按规定计入个人账户，合并形成新的个人账户储存额。被征地农民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补贴资金按规定计入个人账户，重新核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3. 被征地农民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政府缴费补贴一次性支付给本人，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代发。

4、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计入个人账户前养老保险关系已终止的人员，缴费补贴审批发放工作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第四条 下列人员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

（一）发生征地时不符合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

（二）土地被征收后重新获得调剂土地的；

（三）发生征地时，户籍已迁出本县的；

（四）发生征地时，已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

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由县政府统一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共同推动工作落实。    

（一）县人社局负责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审被征地农民参保手续等工作。

（二）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征收合法性、被征地农民人数及征地面积进行审核，将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资金列入土地成本核算计入安置补助费；统筹协调财政局、人社局、社保局完成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资金缴纳、被征地农民信息核准、参保和报批手续等工作。

（三）县财政局负责依据人社局审批通过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需求计划表》筹集、拨付、监管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资金，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并将缴费补贴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等工作。
（四）县农业农村局会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核查被征地农民户籍情况、生存状况，调查登记被征地农民纳入养老保险对象名单，对符合参保条件的农民予以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的视为同意参保，并办理相关参保手续。

（五）县社保局负责核收、管理、使用被征地农民政府缴费补贴资金，办理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手续、出具被征地农民个人参保凭证和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基金日常管理等工作。

（六）县审计局负责审计和监督被征地农民政府缴费补贴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六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府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对在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将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若国家、省出台有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按职责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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